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陳省吾  

相  對  人  陳江淮  

            郭怡君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就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陳江淮聲請假扣押部分，及聲請費

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異議人以新臺幣34萬元為相對人陳江淮供擔保後，得就相對人陳

江淮之財產在新臺幣102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陳江淮如為異議人供擔保新臺幣102萬元後，得免為或撤

銷假扣押。

其餘異議駁回。

聲請及異議費用由相對人陳江淮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

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

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

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

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

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

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2月5日送達

異議人（見司裁全卷之送達證書)，異議人於114年2月11日

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經核與首開規定相

符。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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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

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

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

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本不以債

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

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

為限。倘債權人已釋明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

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為確保債權人之債

權滿足，應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最

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0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釋明

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

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

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

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人聲請及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樓房屋所有權

人，於民國113年5月間與相對人陳江淮先以口頭約定裝潢整

修總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給付方式為前三期

各51萬元及尾款17萬元，並另約定簽約日，於113年11月7日

由律師見證簽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書）。異議人第一期分別於113年7月26日、8月1日匯

款各10萬元、10萬元、31萬元，合計51萬元至陳江淮指定之

配偶即相對人郭怡君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帳號000-

00-000000-0帳戶（下稱郭怡君國泰帳戶）。第二期分別於1

13年9月2日、3日、10月9日、11月4日各匯款5萬元、5萬

元、5萬元、2萬元，合計17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嗣又再

分別於113年11月8日、10日、15日匯款10萬元、5萬元、5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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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5萬元、9萬元，合計34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惟陳江

淮取得異議人合計102萬元後，並未依約開工，隨即失聯迄

今渺無音訊，異議人方知遭陳江淮詐騙，陳江淮根本沒有要

履行契約之意，且佯稱合夥人內鬨，及假裝承諾盡快動工、

完工，使異議人陷於錯誤交付金錢，造成異議人損害，成立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及第184條第1、2項之故意侵權行為。

(二)聲請人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兩份存證信函均由

陳江淮父親代收，陳江淮迄今未回應，郭怡君有回覆。細譯

郭怡君之存證信函，聲稱其僅係因為陳江淮帳戶被凍結而出

借帳號及提款卡，目前已解除夫妻關係，然其與陳江淮多年

夫妻關係，應知悉陳江淮有與人合夥設立公司，初始陳江淮

以公司之名承攬裝修工程，並無必要誘導業主將款項匯入自

己掌握之帳戶，郭怡君表示陳江淮係以帳戶遭凍結為由向其

借用國泰銀行帳戶，假設此辯詞為真，郭怡君既然知悉陳江

淮帳戶遭凍結，依其為知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當應知悉或

可得而知陳江淮可能涉入刑案（註陳江淮涉及法律案件，目

前一審有罪判決，即鈞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04號刑事判

決），其誠信以及財務狀況已有可疑之處，才會遭凍結帳

戶，在法律釐清陳江淮責任前，郭怡君本不應借用帳戶給陳

江淮，供陳江淮與任何人締結涉及大筆金額之契約，顯見郭

怡君具有就算陳江淮持其帳戶犯罪亦無所謂或放任結果發生

之共同或幫助侵權行為，故其說詞純屬卸責之詞。故郭怡君

就陳江淮之故意侵權行為不但有參與，且具有重要地位，為

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亦應付返還不當得利之

責。

(三)在陳江淮當初遲延工期與異議人協商過程中，一再表達自己

財務窘迫無法動工，據查詢司法院文件，發現陳江淮兩年內

多筆支付命令及本票裁定，可見其財務存有重大問題，且常

態性不支付債務。陳江淮取得工程款後，對於訊息不讀不

回，電話無人接聽，律師函催告也無回應，其有高機率在追

訴後逃匿無蹤。近期陳江淮一審詐騙遭判有罪，顯見其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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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問題，且後續清償債務有困難。以上皆符合原裁定所引用

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另郭怡君部分，就算僅如其所述出借

帳戶給陳江淮使用，既能出借代表個人信用之私人帳戶，就

存在高度可能性幫陳江淮處分及隱匿財產。綜上所述，相對

人所為符合假扣押之必要性。爰聲明異議，請鈞院核准假扣

押聲請等語。

四、經查：

(一)假扣押請求部分：

　　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陳江淮無履行契約之意，佯稱合夥人

內鬨及承諾盡快動工、完工，致異議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合

計102萬元至相對人郭怡君國泰帳戶，因此受前開損害，請

求相對人負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業據

提出永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

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契約書、網路銀行轉帳畫面截圖、

台北敦南郵局存證號碼001952存證信函、板橋國慶郵局存證

號碼00358存證信函、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904號刑事判

決、司法院網站本院支付命令截圖畫面等件影本資料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7至87頁)，堪認異議人就假扣押之請求，

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二)假扣押原因部分：　 

 1、相對人陳江淮部分：

　　查異議人所提之本院支付命令網頁截圖，其上載有「桔境空

間設計有限公司」，依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

所示，以「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為名之公司僅有1筆，

目前為解散狀態，解散日期為113年2月2日，係在系爭契約

書簽約日（113年11年7日）之前即解散，且該公司所登記營

業地「新北市○○區○○里○○路00巷0號2樓」與系爭契約

書之乙方上載之地址相同。且觀所附多筆支付命令，債權人

多與裝潢業有關，並與相對人陳江淮工作性質有相關，或同

時出現相對人2人之姓名，又該等支付命令裁定日期均在系

爭契約書簽約之前。顯見異議人主張陳江淮財務存有重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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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常態性不支付債務，尚非無據。可認陳江淮之現存財產

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惟

異議人雖已就陳江淮部分釋明如上，並提出前述證據供本院

參考，然於其所述假扣押之原因，則釋明仍有不足，惟異議

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

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應屬有據。

 2、相對人郭怡君部分：

　　據異議人所附支付命令截圖雖有1筆與郭怡君有關，尚難推

論郭怡君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

相差懸殊之情形，其復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

郭怡君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處分，將達

於無資力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又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

以代釋明，然依首開說明，仍須待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已盡

釋明之責後，法院認釋明仍不足時，始得命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是以，聲請人就相對人郭怡君部分假扣押之聲請，

與法不合，不應准許。

 3、綜上所述，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陳江淮部分，其就假扣押之請

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於假扣押原因，亦有一定之釋明，

惟釋明仍有不足，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

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假扣押部分自應

准許。原裁定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異議人假扣押之聲

請，尚有未洽，異議人就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指摘原裁定不

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就此部分廢棄原裁定，裁定如

主文。至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郭怡君部分，雖就假扣押之請

求，可認已提出相當釋明。惟就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前開主

張難謂已有相當釋明，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郭怡君之

假扣押聲請，並無違誤，聲明異議意旨就此部分求為廢棄，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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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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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tex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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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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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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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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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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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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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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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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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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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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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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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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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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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陳省吾  
相  對  人  陳江淮  
            郭怡君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就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陳江淮聲請假扣押部分，及聲請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異議人以新臺幣34萬元為相對人陳江淮供擔保後，得就相對人陳江淮之財產在新臺幣102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陳江淮如為異議人供擔保新臺幣102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其餘異議駁回。
聲請及異議費用由相對人陳江淮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2月5日送達異議人（見司裁全卷之送達證書)，異議人於114年2月11日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經核與首開規定相符。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權人已釋明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為確保債權人之債權滿足，應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0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人聲請及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樓房屋所有權人，於民國113年5月間與相對人陳江淮先以口頭約定裝潢整修總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給付方式為前三期各51萬元及尾款17萬元，並另約定簽約日，於113年11月7日由律師見證簽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異議人第一期分別於113年7月26日、8月1日匯款各10萬元、10萬元、31萬元，合計51萬元至陳江淮指定之配偶即相對人郭怡君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怡君國泰帳戶）。第二期分別於113年9月2日、3日、10月9日、11月4日各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2萬元，合計17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嗣又再分別於113年11月8日、10日、15日匯款10萬元、5萬元、5萬元、5萬元、9萬元，合計34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惟陳江淮取得異議人合計102萬元後，並未依約開工，隨即失聯迄今渺無音訊，異議人方知遭陳江淮詐騙，陳江淮根本沒有要履行契約之意，且佯稱合夥人內鬨，及假裝承諾盡快動工、完工，使異議人陷於錯誤交付金錢，造成異議人損害，成立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及第184條第1、2項之故意侵權行為。
(二)聲請人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兩份存證信函均由陳江淮父親代收，陳江淮迄今未回應，郭怡君有回覆。細譯郭怡君之存證信函，聲稱其僅係因為陳江淮帳戶被凍結而出借帳號及提款卡，目前已解除夫妻關係，然其與陳江淮多年夫妻關係，應知悉陳江淮有與人合夥設立公司，初始陳江淮以公司之名承攬裝修工程，並無必要誘導業主將款項匯入自己掌握之帳戶，郭怡君表示陳江淮係以帳戶遭凍結為由向其借用國泰銀行帳戶，假設此辯詞為真，郭怡君既然知悉陳江淮帳戶遭凍結，依其為知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當應知悉或可得而知陳江淮可能涉入刑案（註陳江淮涉及法律案件，目前一審有罪判決，即鈞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04號刑事判決），其誠信以及財務狀況已有可疑之處，才會遭凍結帳戶，在法律釐清陳江淮責任前，郭怡君本不應借用帳戶給陳江淮，供陳江淮與任何人締結涉及大筆金額之契約，顯見郭怡君具有就算陳江淮持其帳戶犯罪亦無所謂或放任結果發生之共同或幫助侵權行為，故其說詞純屬卸責之詞。故郭怡君就陳江淮之故意侵權行為不但有參與，且具有重要地位，為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亦應付返還不當得利之責。
(三)在陳江淮當初遲延工期與異議人協商過程中，一再表達自己財務窘迫無法動工，據查詢司法院文件，發現陳江淮兩年內多筆支付命令及本票裁定，可見其財務存有重大問題，且常態性不支付債務。陳江淮取得工程款後，對於訊息不讀不回，電話無人接聽，律師函催告也無回應，其有高機率在追訴後逃匿無蹤。近期陳江淮一審詐騙遭判有罪，顯見其信用有問題，且後續清償債務有困難。以上皆符合原裁定所引用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另郭怡君部分，就算僅如其所述出借帳戶給陳江淮使用，既能出借代表個人信用之私人帳戶，就存在高度可能性幫陳江淮處分及隱匿財產。綜上所述，相對人所為符合假扣押之必要性。爰聲明異議，請鈞院核准假扣押聲請等語。
四、經查：
(一)假扣押請求部分：
　　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陳江淮無履行契約之意，佯稱合夥人內鬨及承諾盡快動工、完工，致異議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合計102萬元至相對人郭怡君國泰帳戶，因此受前開損害，請求相對人負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業據提出永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契約書、網路銀行轉帳畫面截圖、台北敦南郵局存證號碼001952存證信函、板橋國慶郵局存證號碼00358存證信函、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904號刑事判決、司法院網站本院支付命令截圖畫面等件影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至87頁)，堪認異議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二)假扣押原因部分：　 
 1、相對人陳江淮部分：
　　查異議人所提之本院支付命令網頁截圖，其上載有「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依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所示，以「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為名之公司僅有1筆，目前為解散狀態，解散日期為113年2月2日，係在系爭契約書簽約日（113年11年7日）之前即解散，且該公司所登記營業地「新北市○○區○○里○○路00巷0號2樓」與系爭契約書之乙方上載之地址相同。且觀所附多筆支付命令，債權人多與裝潢業有關，並與相對人陳江淮工作性質有相關，或同時出現相對人2人之姓名，又該等支付命令裁定日期均在系爭契約書簽約之前。顯見異議人主張陳江淮財務存有重大問題，常態性不支付債務，尚非無據。可認陳江淮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惟異議人雖已就陳江淮部分釋明如上，並提出前述證據供本院參考，然於其所述假扣押之原因，則釋明仍有不足，惟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應屬有據。
 2、相對人郭怡君部分：
　　據異議人所附支付命令截圖雖有1筆與郭怡君有關，尚難推論郭怡君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其復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郭怡君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處分，將達於無資力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又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然依首開說明，仍須待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已盡釋明之責後，法院認釋明仍不足時，始得命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以，聲請人就相對人郭怡君部分假扣押之聲請，與法不合，不應准許。
 3、綜上所述，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陳江淮部分，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於假扣押原因，亦有一定之釋明，惟釋明仍有不足，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假扣押部分自應准許。原裁定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洽，異議人就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就此部分廢棄原裁定，裁定如主文。至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郭怡君部分，雖就假扣押之請求，可認已提出相當釋明。惟就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前開主張難謂已有相當釋明，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郭怡君之假扣押聲請，並無違誤，聲明異議意旨就此部分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陳省吾  
相  對  人  陳江淮  
            郭怡君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
事務官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聲明
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就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陳江淮聲請假扣押部分，及聲請費
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異議人以新臺幣34萬元為相對人陳江淮供擔保後，得就相對人陳
江淮之財產在新臺幣102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陳江淮如為異議人供擔保新臺幣102萬元後，得免為或撤
銷假扣押。
其餘異議駁回。
聲請及異議費用由相對人陳江淮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
    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
    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
    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明
    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
    裁全字第6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2月5日送達異
    議人（見司裁全卷之送達證書)，異議人於114年2月11日具
    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經核與首開規定相符
    。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
    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
    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
    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
    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
    ，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
    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
    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
    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本不以債務人
    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
    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
    。倘債權人已釋明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
    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為確保債權人之債權滿
    足，應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最高法
    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0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釋明者，
    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
    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
    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
    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人聲請及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樓房屋所有權人，
    於民國113年5月間與相對人陳江淮先以口頭約定裝潢整修總
    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給付方式為前三期各51
    萬元及尾款17萬元，並另約定簽約日，於113年11月7日由律
    師見證簽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書）。異議人第一期分別於113年7月26日、8月1日匯款各
    10萬元、10萬元、31萬元，合計51萬元至陳江淮指定之配偶
    即相對人郭怡君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帳號000-00-0
    00000-0帳戶（下稱郭怡君國泰帳戶）。第二期分別於113年
    9月2日、3日、10月9日、11月4日各匯款5萬元、5萬元、5萬
    元、2萬元，合計17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嗣又再分別於1
    13年11月8日、10日、15日匯款10萬元、5萬元、5萬元、5萬
    元、9萬元，合計34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惟陳江淮取得
    異議人合計102萬元後，並未依約開工，隨即失聯迄今渺無
    音訊，異議人方知遭陳江淮詐騙，陳江淮根本沒有要履行契
    約之意，且佯稱合夥人內鬨，及假裝承諾盡快動工、完工，
    使異議人陷於錯誤交付金錢，造成異議人損害，成立民法第
    179條不當得利及第184條第1、2項之故意侵權行為。
(二)聲請人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兩份存證信函均由
    陳江淮父親代收，陳江淮迄今未回應，郭怡君有回覆。細譯
    郭怡君之存證信函，聲稱其僅係因為陳江淮帳戶被凍結而出
    借帳號及提款卡，目前已解除夫妻關係，然其與陳江淮多年
    夫妻關係，應知悉陳江淮有與人合夥設立公司，初始陳江淮
    以公司之名承攬裝修工程，並無必要誘導業主將款項匯入自
    己掌握之帳戶，郭怡君表示陳江淮係以帳戶遭凍結為由向其
    借用國泰銀行帳戶，假設此辯詞為真，郭怡君既然知悉陳江
    淮帳戶遭凍結，依其為知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當應知悉或
    可得而知陳江淮可能涉入刑案（註陳江淮涉及法律案件，目
    前一審有罪判決，即鈞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04號刑事判決
    ），其誠信以及財務狀況已有可疑之處，才會遭凍結帳戶，
    在法律釐清陳江淮責任前，郭怡君本不應借用帳戶給陳江淮
    ，供陳江淮與任何人締結涉及大筆金額之契約，顯見郭怡君
    具有就算陳江淮持其帳戶犯罪亦無所謂或放任結果發生之共
    同或幫助侵權行為，故其說詞純屬卸責之詞。故郭怡君就陳
    江淮之故意侵權行為不但有參與，且具有重要地位，為民法
    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亦應付返還不當得利之責。
(三)在陳江淮當初遲延工期與異議人協商過程中，一再表達自己
    財務窘迫無法動工，據查詢司法院文件，發現陳江淮兩年內
    多筆支付命令及本票裁定，可見其財務存有重大問題，且常
    態性不支付債務。陳江淮取得工程款後，對於訊息不讀不回
    ，電話無人接聽，律師函催告也無回應，其有高機率在追訴
    後逃匿無蹤。近期陳江淮一審詐騙遭判有罪，顯見其信用有
    問題，且後續清償債務有困難。以上皆符合原裁定所引用之
    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另郭怡君部分，就算僅如其所述出借帳
    戶給陳江淮使用，既能出借代表個人信用之私人帳戶，就存
    在高度可能性幫陳江淮處分及隱匿財產。綜上所述，相對人
    所為符合假扣押之必要性。爰聲明異議，請鈞院核准假扣押
    聲請等語。
四、經查：
(一)假扣押請求部分：
　　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陳江淮無履行契約之意，佯稱合夥人
    內鬨及承諾盡快動工、完工，致異議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合
    計102萬元至相對人郭怡君國泰帳戶，因此受前開損害，請
    求相對人負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業據
    提出永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
    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契約書、網路銀行轉帳畫面截圖、
    台北敦南郵局存證號碼001952存證信函、板橋國慶郵局存證
    號碼00358存證信函、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904號刑事判
    決、司法院網站本院支付命令截圖畫面等件影本資料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7至87頁)，堪認異議人就假扣押之請求，
    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二)假扣押原因部分：　 
 1、相對人陳江淮部分：
　　查異議人所提之本院支付命令網頁截圖，其上載有「桔境空
    間設計有限公司」，依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
    所示，以「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為名之公司僅有1筆，
    目前為解散狀態，解散日期為113年2月2日，係在系爭契約
    書簽約日（113年11年7日）之前即解散，且該公司所登記營
    業地「新北市○○區○○里○○路00巷0號2樓」與系爭契約書之乙
    方上載之地址相同。且觀所附多筆支付命令，債權人多與裝
    潢業有關，並與相對人陳江淮工作性質有相關，或同時出現
    相對人2人之姓名，又該等支付命令裁定日期均在系爭契約
    書簽約之前。顯見異議人主張陳江淮財務存有重大問題，常
    態性不支付債務，尚非無據。可認陳江淮之現存財產已有瀕
    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惟異議人
    雖已就陳江淮部分釋明如上，並提出前述證據供本院參考，
    然於其所述假扣押之原因，則釋明仍有不足，惟異議人既陳
    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
    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應屬有據。
 2、相對人郭怡君部分：
　　據異議人所附支付命令截圖雖有1筆與郭怡君有關，尚難推
    論郭怡君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
    相差懸殊之情形，其復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
    郭怡君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處分，將達
    於無資力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日後不
    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又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
    以代釋明，然依首開說明，仍須待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已盡
    釋明之責後，法院認釋明仍不足時，始得命供擔保以補釋明
    之不足。是以，聲請人就相對人郭怡君部分假扣押之聲請，
    與法不合，不應准許。
 3、綜上所述，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陳江淮部分，其就假扣押之請
    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於假扣押原因，亦有一定之釋明，
    惟釋明仍有不足，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
    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假扣押部分自應
    准許。原裁定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
    ，尚有未洽，異議人就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指摘原裁定不當，
    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就此部分廢棄原裁定，裁定如主文
    。至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郭怡君部分，雖就假扣押之請求，可
    認已提出相當釋明。惟就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前開主張難謂
    已有相當釋明，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郭怡君之假扣押
    聲請，並無違誤，聲明異議意旨就此部分求為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
    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事聲字第4號
異  議  人  陳省吾  
相  對  人  陳江淮  
            郭怡君  
            
上列異議人因相對人聲請假扣押事件，對於本院民事執行處司法事務官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就駁回異議人對相對人陳江淮聲請假扣押部分，及聲請費用負擔之裁判均廢棄。
異議人以新臺幣34萬元為相對人陳江淮供擔保後，得就相對人陳江淮之財產在新臺幣102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
相對人陳江淮如為異議人供擔保新臺幣102萬元後，得免為或撤銷假扣押。
其餘異議駁回。
聲請及異議費用由相對人陳江淮負擔。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法院認第1項之異議為有理由時，應為適當之裁定；認異議為無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4年1月22日所為114年度司裁全字第61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4年2月5日送達異議人（見司裁全卷之送達證書)，異議人於114年2月11日具狀聲明不服，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經核與首開規定相符。
二、按債權人就金錢請求或得易為金錢請求之請求，欲保全強制執行者，得聲請假扣押。假扣押，非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者，不得為之；應在外國為強制執行者，視為有日後甚難執行之虞。請求及假扣押之原因，應釋明之；前項釋明如有不足，而債權人陳明願供擔保或法院認為適當者，法院得定相當之擔保，命供擔保後為假扣押。民事訴訟法第522條第1項、第523條、第526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假扣押之原因，依同法第523條第1項規定，係指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而言，其情形本不以債務人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其財產為不利益之處分，將達於無資力之狀態，或債務人移住遠處、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為限。倘債權人已釋明債務人現存之既有財產與債權人之債權相差懸殊，將無法或不足清償該債權，為確保債權人之債權滿足，應可認其日後有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最高法院106年度台抗字第90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釋明者，僅係法院就某項事實之存否，得到大致為正當之心證，即為已足，此與證明須就當事人所提證據資料，足使法院產生堅強心證，可確信其主張為真實者，尚有不同（最高法院98年度台抗字第807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異議人聲請及異議意旨略以： 
(一)異議人為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2樓房屋所有權人，於民國113年5月間與相對人陳江淮先以口頭約定裝潢整修總工程款為新臺幣（下同）170萬元，給付方式為前三期各51萬元及尾款17萬元，並另約定簽約日，於113年11月7日由律師見證簽署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異議人第一期分別於113年7月26日、8月1日匯款各10萬元、10萬元、31萬元，合計51萬元至陳江淮指定之配偶即相對人郭怡君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帳號000-00-000000-0帳戶（下稱郭怡君國泰帳戶）。第二期分別於113年9月2日、3日、10月9日、11月4日各匯款5萬元、5萬元、5萬元、2萬元，合計17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嗣又再分別於113年11月8日、10日、15日匯款10萬元、5萬元、5萬元、5萬元、9萬元，合計34萬元至郭怡君國泰帳戶。惟陳江淮取得異議人合計102萬元後，並未依約開工，隨即失聯迄今渺無音訊，異議人方知遭陳江淮詐騙，陳江淮根本沒有要履行契約之意，且佯稱合夥人內鬨，及假裝承諾盡快動工、完工，使異議人陷於錯誤交付金錢，造成異議人損害，成立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及第184條第1、2項之故意侵權行為。
(二)聲請人委請律師寄發存證信函予相對人，兩份存證信函均由陳江淮父親代收，陳江淮迄今未回應，郭怡君有回覆。細譯郭怡君之存證信函，聲稱其僅係因為陳江淮帳戶被凍結而出借帳號及提款卡，目前已解除夫妻關係，然其與陳江淮多年夫妻關係，應知悉陳江淮有與人合夥設立公司，初始陳江淮以公司之名承攬裝修工程，並無必要誘導業主將款項匯入自己掌握之帳戶，郭怡君表示陳江淮係以帳戶遭凍結為由向其借用國泰銀行帳戶，假設此辯詞為真，郭怡君既然知悉陳江淮帳戶遭凍結，依其為知識程度正常之成年人，當應知悉或可得而知陳江淮可能涉入刑案（註陳江淮涉及法律案件，目前一審有罪判決，即鈞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04號刑事判決），其誠信以及財務狀況已有可疑之處，才會遭凍結帳戶，在法律釐清陳江淮責任前，郭怡君本不應借用帳戶給陳江淮，供陳江淮與任何人締結涉及大筆金額之契約，顯見郭怡君具有就算陳江淮持其帳戶犯罪亦無所謂或放任結果發生之共同或幫助侵權行為，故其說詞純屬卸責之詞。故郭怡君就陳江淮之故意侵權行為不但有參與，且具有重要地位，為民法第185條之共同侵權行為人，亦應付返還不當得利之責。
(三)在陳江淮當初遲延工期與異議人協商過程中，一再表達自己財務窘迫無法動工，據查詢司法院文件，發現陳江淮兩年內多筆支付命令及本票裁定，可見其財務存有重大問題，且常態性不支付債務。陳江淮取得工程款後，對於訊息不讀不回，電話無人接聽，律師函催告也無回應，其有高機率在追訴後逃匿無蹤。近期陳江淮一審詐騙遭判有罪，顯見其信用有問題，且後續清償債務有困難。以上皆符合原裁定所引用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另郭怡君部分，就算僅如其所述出借帳戶給陳江淮使用，既能出借代表個人信用之私人帳戶，就存在高度可能性幫陳江淮處分及隱匿財產。綜上所述，相對人所為符合假扣押之必要性。爰聲明異議，請鈞院核准假扣押聲請等語。
四、經查：
(一)假扣押請求部分：
　　本件異議人主張相對人陳江淮無履行契約之意，佯稱合夥人內鬨及承諾盡快動工、完工，致異議人陷於錯誤，而匯款合計102萬元至相對人郭怡君國泰帳戶，因此受前開損害，請求相對人負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之連帶賠償責任等語，業據提出永豐銀行綜合對帳單、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匯款申請書、LINE對話紀錄截圖、系爭契約書、網路銀行轉帳畫面截圖、台北敦南郵局存證號碼001952存證信函、板橋國慶郵局存證號碼00358存證信函、本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904號刑事判決、司法院網站本院支付命令截圖畫面等件影本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7至87頁)，堪認異議人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
(二)假扣押原因部分：　 
 1、相對人陳江淮部分：
　　查異議人所提之本院支付命令網頁截圖，其上載有「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依經濟部工商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所示，以「桔境空間設計有限公司」為名之公司僅有1筆，目前為解散狀態，解散日期為113年2月2日，係在系爭契約書簽約日（113年11年7日）之前即解散，且該公司所登記營業地「新北市○○區○○里○○路00巷0號2樓」與系爭契約書之乙方上載之地址相同。且觀所附多筆支付命令，債權人多與裝潢業有關，並與相對人陳江淮工作性質有相關，或同時出現相對人2人之姓名，又該等支付命令裁定日期均在系爭契約書簽約之前。顯見異議人主張陳江淮財務存有重大問題，常態性不支付債務，尚非無據。可認陳江淮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惟異議人雖已就陳江淮部分釋明如上，並提出前述證據供本院參考，然於其所述假扣押之原因，則釋明仍有不足，惟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應屬有據。
 2、相對人郭怡君部分：
　　據異議人所附支付命令截圖雖有1筆與郭怡君有關，尚難推論郭怡君之現存財產已有瀕臨成為無資力或與異議人之債權相差懸殊之情形，其復未提出可供即時調查之證據，以釋明郭怡君有浪費財產、增加負擔或就財產為不利益處分，將達於無資力狀態，或移往遠地、逃匿無蹤或隱匿財產等日後不能強制執行或甚難執行之虞情形。又聲請人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然依首開說明，仍須待聲請人就假扣押原因已盡釋明之責後，法院認釋明仍不足時，始得命供擔保以補釋明之不足。是以，聲請人就相對人郭怡君部分假扣押之聲請，與法不合，不應准許。
 3、綜上所述，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陳江淮部分，其就假扣押之請求，已提出相當之釋明。於假扣押原因，亦有一定之釋明，惟釋明仍有不足，異議人既陳明願供擔保，本院認其釋明之欠缺，擔保足以補之，其請求相對人陳江淮假扣押部分自應准許。原裁定就上開應准許部分，駁回異議人假扣押之聲請，尚有未洽，異議人就相對人陳江淮部分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就此部分廢棄原裁定，裁定如主文。至異議人對於相對人郭怡君部分，雖就假扣押之請求，可認已提出相當釋明。惟就假扣押原因，異議人前開主張難謂已有相當釋明，原裁定駁回異議人就相對人郭怡君之假扣押聲請，並無違誤，聲明異議意旨就此部分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異議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毛崑山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
告費新臺幣1,500元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瓊華
 


